2008年全省房地产市场秩序

专项整治工作重点

一、基本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署和要求，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出发点，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城市房屋拆迁、房地产开发、交易、物业管理等环节，深入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二、主要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使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城市房屋拆迁有序推进，房地产开发、交易行为得到规范，物业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初步形成依法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三、重点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

1、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1）未取得拆迁许可证擅自拆迁的行为；

（2）委托不具备拆迁资格的单位拆迁的行为；

（3）拆迁单位与评估单位恶意串通侵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2、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1）无资质或超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行为；

（2）违反住房结构调整政策的行为；

（3）未按规定建设配套设施，商品房未经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的行为；

（4）违反合同约定恶意拖欠工程款的行为；
（5）以合作开发、联合开发名义，利用集体土地或企业存量土地，违规或变相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行为。

3、房地产交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1）未取得预售许可证以内部认购或价格优惠为诱饵，利用订购费、选号费等名义违规售房的行为；

（2）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发布预售广告以及发布虚假广告，不兑现广告承诺内容的行为；

（3）炒卖房号、一房多售的行为；

（4）擅自将购买的未竣工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等行为。

4、房地产中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1）未取得资质证书、未履行备案手续、超范围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的行为；

（2）房地产经纪人利用虚假信息骗取中介费、服务费、看房费等费用以及在代理买卖过程中赚取差价的行为；

（3）房地产估价机构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业务以及违规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为；

（4）未取得职（执）业资格或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执业的行为；

（5）出具不实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的行为。

5、物业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1）未取得物业管理资质证书承揽物业管理业务的行为；

（2）擅自改变物业管理用房、公共建筑及共用设施用途，利用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行为；

（3）挪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行为。

四、工作措施

（一）加强房地产市场执法队伍建设。各设区市和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的县（市），应积极争取设立房地产市场稽查大队，并充实执法人员，加强对其的培训，不断提高其工作素质和执法水平。

（二）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市场监管制度。包括违法行为举报和投诉受理制度、日常巡查制度、部门间情况通报制度、年度联合集中检查制度、房地产管理部门与监察部门对违法事例和违法人员处理的协调联动机制及舆论监督制度等六项制度。
（三）组织开展四项专项检查。贯彻落实省建设厅印发的《全省房地产行业预防腐败工作实施方案》（冀建监[2008]286号），组织开展房地产开发建设、房地产交易秩序、房地产估价机构和物业管理及住宅维修资金管理等专项检查。

（四）处理和曝光一批典型的违法案件。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认真调查、依法处理。对危害较大、影响恶劣、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案件公开曝光，并记入房地产企业信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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